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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6/2021_2022__E7_AC_AC_

E4_BA_8C_E7_AB_A0_E5_c45_76457.htm 一、“当期”的时间

限定。 这是增值税的重点，也是难点，考生应特别注意。“

当期”是指纳税期限。如果税务局给纳税人核定一个月交一

次增值税，纳税期限即为一个月，“当期”则指一个月内。

具体规定如下： （1）销项税“当期”的时间限定。销售货

物时，根据结算方式的不同确定销售实现计算销项税的时间

为:1、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货的，不论货物是否发出，均为

收到销售额或取得索取销售额的，并将提货单交给买方的当

天。2、采取托收承付或委托银行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为发

出货物并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3、发生视同销售货物行为中

第3至第8项的，为货物移送当天。 （2）进项税“当期”的时

间限定。 当期允许抵扣的进项税按以下规定执行:1、工业生

产企业购进货物(包括外购货物所支付的运输费用)，必须在

购进的货物已经验收入库后，才能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对货

物尚未到达企业验收入库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作为纳税人当

期进项税额抵扣。2、商业企业购进货物(包括外购货物所支

付的运输费用)，必须在购进的货物付款后(包括采用分期付

款方式的，也应以所有款项支付完毕后)才能申报抵扣进项税

额，尚未付款或未开出、承兑商业汇票的，或分期付款，所

有款项未支付完毕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作为纳税人当期进项

税额予以抵扣。商业企业接受投资、捐赠或分配的货物，则

以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时间为申报抵扣进项税额的时限.申

报抵扣时，应提供投资、捐赠、分配货物的合同或证明材料



。3、一般纳税人购进应税劳务，必须在劳务费用支付后，才

能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对接受应税劳务，但尚未支付款项的

，其进项税额不得作为纳税人当期进项税额抵扣。 日常经济

活动中，纳税人为了迟交税或当期少交税的目的，往往隐瞒

当期实现的销售行为少计销售额或滞后计账；把当期不该抵

扣的迸项税抵扣掉，达到少交税或不交税的目的，这些做法

都是错误的。特别是进项税提前抵扣的情况经常发生。按税

法规定，当期不得抵扣的进项税如果提前抵扣，违反了上述

规定时，按偷税论处，税务机关一经查出，则应从当期进项

税额中剔除，并在该进项发票上注明，以后不论其货物是否

到达或验收入库，或支付款项，均不得计入进项税额申报抵

扣。 二、应纳增值税计算中的儿种特殊情况。 （1）当期不

足抵扣的进项税结转下期抵扣。 当期销项税额二当期进项税

额时，增值税为负值，说明当期进项税扣不尽，可结转下期

继续抵扣。 （2）已经抵扣了进项税额的货物或劳务，如果

改变用途，用于不准抵扣进项税的项目上，应进行调整。 发

生上述情况后，应将此货物或劳务的进项税额，从当期发生

的进项税额中扣减。无法确定进项税额的，按当期实际成本

计算应调整的进项税。“实际成本”不是指原进价，而是指

挪用货物月份的实际成本，即进价＋运费＋保险费＋其他有

关费用。适用的税率是指征税时适用的税率。挡期“是指改

变用途的时间。” （3）销货退回或折让的税务处理。 在购

销活动中，因为产品的规格、质量等问题，发生销货退回或

销售折让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就需要掌握销货方和购货方如

何调整销项税和进项税。 一般纳税人因销货退回或折让而退

还给购买方的增值税额，应从发生销货退回或折让当期的销



项税额中扣减；因进货退出或折让而收回的增值税额，应从

发生进货退出或折让当期的进项税额中扣减。注意与“增值

税专用发票的使用和管理”第八项结合复习。 企业在发生进

货退出或折让并收回价款相增值税额时，没有相应减少当期

进项税额，造成进项税额虚增，减少纳税，造成不纳税或少

纳税的，都将被认定是偷税行为，并按偷税予以处罚。 小规

模纳税人应纳税额的计算与上述所讲的一般纳税人的计算方

法不同。小规模纳税人不能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售货时只

能开具普通发货票。购货时无论取得何种发票均不得抵扣进

项税，而是采用简易计算办法: 应纳税额＝销售额×征收

率(6%) 其中销售额是不含增值税的价格，如果有价外费用发

生，也应一并计入销售额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